
2025年7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密丽 11广 告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

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重要指示精

神，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决定由省军区牵头新建

青海革命军事馆。青海革命军事馆是

新时代青海党史军史教育的红色殿

堂，建成后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为

做好军事馆建设工作，现向社会各界

和驻军部队征集各类革命历史史料文

物和藏品，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和类别

1. 革命活动类：中共党组织在青

海的早期军事活动、红军长征进入班

玛、西路军在青海的斗争，青海人民支

援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人民解放军解

放青海、清剿残匪、平叛肃特、参加抗

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反

击战，参加上级和本级组织的各类活

动等，与青海省重大革命事件有关联

的内部文件、通知文书、标语传单、报

刊图书、古书画册、石刻砖雕等；记载

革命生涯的手稿、日记、自传、信件、血

书、入党申请书等。

2.作战训练类：解放青海、清剿残

匪、平叛肃特、青海籍官兵和驻军参加

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

反击战，参加上级和本级组织的各类

演习等期间的军事地图、作战电报、指

挥文书、通讯器材、战斗装具等；在练

兵备战中编撰的教材，官兵小发明、小

创造的简易训练器材等；战场缴获的

敌军物资、装备、生活用品等。

3. 军史影像类：记录各个革命历

史和重大战役的照片、胶片、录音带、

录像带等。

4. 荣誉证章类：参加重大军事活

动和部队长期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相

关联的军旗、奖旗、队旗、锦旗、贺幛

等；在重大革命活动、重大战役、参加

阅兵、重大纪念活动中，荣获的勋章、

徽章、证书、奖状、喜报，以及代表证、

出席证等。

5. 革命生活类：人民军队在各个

历史时期的军装、军衔及被装、草鞋、

挎包、水壶、茶缸、雨衣、子弹袋、粮袋、

腰带、绑腿等战斗装具和生活用品；反

映革命及战争活动的契证、票据、收

条、借据等；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战的

物品等。

6. 文化体育类：军队配发和单位

自购的电影放映机、照相机、卡拉 OK
机、功放机、收音机、喇叭、音箱等文娱

器材；舞台道具、照明器材、演出服装、

各类乐器、节目单等文艺演出用品；健

身器材、篮球、排球、乒乓球拍、拔河

绳、杠铃、哑铃、拉力器等体育活动用

品；单位和个人编写创作的书籍、报

刊、字画、舞台剧本、歌词戏词、标语口

号等文化艺术作品。

7.军事人物类：党成立以来，与青

海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著名英烈、爱

国志士肖像和遗物等。

8. 抢险救灾类：反映军民共同奋

战雪灾、水灾、火灾、地质灾害、震灾等

突发事件，以及灾后重建的图片影像、

实物资料等。

9. 双拥共建类：驻青人民解放军

支援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保护生态环

境、开展军民共建、扶贫帮困、参与地

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实物、设备

等；青海省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慰问

部队的物资、器材、生活用品、信函等。

10.古近代军事类：1919年五四运

动爆发前，反映青海历史上的战争、战

役、战斗、军事活动和重要历史人物、仁

人志士等有关联的军事及生活用品等。

11. 其他：有革命历史价值的照

片、文献资料、实物和线索等。

二、征集方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

施条例》《博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要求，以捐赠和复（仿）制为主，

以调拨、交换、寄存（代管）等方式为

辅，鼓励单位和个人无偿捐赠军事史

料文物。

1.无偿捐赠。对于无偿捐赠史料

文物的集体和个人，均颁发捐献证书；

捐赠史料文物一经陈列，在展柜中永

久具名。对捐赠史料文物数量较多、

价值较高的，可单独组织捐赠仪式。

2. 原件复制。对特别珍贵、单位

或本人欲亲自保存的史料文物，可捐

赠复制（印）件，也可由青海革命军事

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制（印）后归

还原件。

3.有偿征集。单位或个人意愿有

偿转让其收藏的，根据革命军事馆馆

藏和布展需要，按照公平、合理、合法

的原则，对归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

文物适当予以经济补偿。

4.限期寄存。单位或个人可以将

收藏的重要物品寄存到革命军事馆委

托管理，军事馆将无偿做好科学保护，

在征得寄存方同意下合理利用。

三、征集要求

1.捐赠个人需确保史料文物的历

史真实性和来源合法性，若与第三方

有法律纠纷等情况，本馆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2. 捐赠个人需对史料文物的来

源、流传经历、背后故事等提供简要文

字说明。

3. 史料文物征集采取直接交送、

快递邮寄方式，如资料、实物不便寄送

的，由青海革命军事馆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派人登门接受捐赠。

此公告长期有效。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青海革命军事馆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池文史 18997237644
0971-6391264

袁建光 13369789730
0971-6391265

李位兵 18997389001
0971-6391265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七一

路 132号

青海革命军事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7月1日

青海革命军事馆征集史料文物公告

声 明
兹有格尔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1227584012X），不

慎遗失收据一本。收据编号为 0085826至
0085836 的 收 据 票 段 已 开 据 ，编 号 为

0085837至 0085850的收据票段未开据。

现声明上述收据自遗失之日起作废，

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均

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联系人：吴永

联系电话：18935590251
格尔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5年7月7日

格尔木宁靓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给曹正雄房款首付收

据（票 号 ：0000035，金 额 ：

168484 元，开票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2025年7月10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柴达木

中路 28号平房 1幢 103室张勇

不动产权证（证号：00001968）
及土地证〔证号：（2003）1948〕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7月10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